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文件

校教[2012]4号


关于转发《省教育厅转发教育部高教司关于启动实施“本科教学工程”“专业综合改革试点”项目工作的通知暨省属高校“专业综合改革试点”项目申报推荐工作的通知》的通知

各院（系）：
现将《省教育厅转发教育部高教司关于启动实施“本科教学工程”“专业综合改革试点”项目工作的通知暨省属高校“专业综合改革试点”项目申报推荐工作的通知》（鄂教高[2012]2号）予以转发，请各单位高度重视该项工作，根据本单位专业建设情况和实际情况，按照《通知》要求，认真准备申报材料，相关材料于3月5日前报教务处208室，经学校综合评审后推荐参加省教育厅的相关申报工作。
附：《省教育厅转发教育部高教司关于启动实施“本科教学工程”“专业综合改革试点”项目工作的通知暨省属高校“专业综合改革试点”项目申报推荐工作的通知》

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

二○一二年二月十四日
主题词：转发  申报  项目  通知                                    

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办公室         2012年2月14日印发
附：

省教育厅转发教育部高教司关于启动实施“本科教学工程”“专业综合改革试点”项目工作的通知暨省属高校“专业综合改革试点”项目申报推荐工作的通知

鄂教高〔2012〕2号

各省属本科高校：

现将教育部《关于启动实施“本科教学工程”“专业综合改革试点”项目工作的通知》（教高司函[2011]226号）转发给你们，并就我省省属高校申报推荐教育部“专业综合改革试点”项目工作的有关事项提出如下要求，请一并贯彻落实。

一、申报范围和推荐程序

按照高校择优申报、省教育厅推荐的程序进行。省属各本科高校根据本通知要求，结合本校的专业建设优势和特色，择优向我厅申报。我厅将根据教育部分配我省推荐指标，组织有关专家进行评审，一次遴选、分两批向教育部推荐“本科教学工程”“专业综合改革试点”项目。

二、申报限额

省属本科高校中的大学每校申报限额为3个，其他省属本科高校每校申报限额为2个。

三、项目建设内容及申报条件

项目建设的目标、建设内容遵照教育部文件，即引导高校明确专业定位，加强内涵建设，在人才培养模式、教学团队、实践教学、课程教材、教学方式、教学管理等影响本科专业发展的关键环节进行综合改革，提高专业建设水平，为本校其他专业和其他学校相关专业提供改革示范。各高校申报的项目，除教育部通知所列申报条件外，结合我省实际，还应满足以下申报要求：

1．申报的专业须与至少一家省内规模以上企业特别是大中型企业联合开展专业人才培养和专业建设工作，实施订单（定向）培养，项目申报任务书中应体现与企业共同制定人才培养方案和专业教学计划，共同开发课程，共建校内外实习实训基地，共建双师结构教学团队等内容，申报时一并报送学校与企业签订的共建该专业的合作协议或备忘录。

2．申报专业必须是经教育部批准备案的本校已开设和招生的本科专业，至少有一届毕业生；

3．专业负责人为本校专职教师，具有教授职称；

4．申报的专业须为以下范围之一：

已确定为国家特色专业建设点或我省品牌专业（含品牌专业立项）的专业；

已列入湖北省普通高等学校战略性新兴(支柱)产业人才培养计划的专业；

省属高校已列入教育部“卓越计划”的相关专业；

农林、水利、地矿油等行业的相关专业；

为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等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人才培养的相关专业及学校的优势特色专业；

其他区域经济发展所需紧缺人才的专业；

四、申报材料

省教育厅只受理以高校为单位的申报材料，不接受其他机构和个人的申报。具体申报材料要求如下（其中2至4项材料单独装订，分别成册）：

1．学校申报“专业综合改革试点”项目的申报公文和汇总表，各一式1份，汇总表并附Excel电子版；

2．本校“十二五”专业建设发展规划、申报项目的专业建设规划，各一式6份；

3．高等学校“专业综合改革试点”项目任务书，一式6份，任务书并附Word电子版；

4．学校与企业共建该申报专业的协议书及共建方案，一式6份。

教育部文件和相关表格可在教育部高教司或省教育厅政务网（http://www.hbe.gov.cn）下载。

五、报送时间

各高校申报材料请于2012年3月15日前报送至省教育厅高教处，同时将申报材料电子文档发送至电子邮箱hbjytgjc@163.com。

联系人：吴勃，丁铱；联系电话：027-87328172,87328007；联系地址：武汉市武昌区洪山路8号；邮编：430071。

附件：

1．关于启动实施“本科教学工程”“专业综合改革试点”项目工作的通知（教高司函[2011]226号）

    2．“专业综合改革试点”项目推荐汇总表

    3．高等学校“专业综合改革试点”项目任务书 

二Ｏ一二年二月七日
附件1：

关于启动实施“本科教学工程”“专业综合改革试点”

项目工作的通知

教高司函[2011]226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教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局，有关部门（单位）教育司（局），部属各高等学校：

　　根据《教育部 财政部关于“十二五”期间实施“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的意见》（教高〔2011〕6号），为引导高校主动适应国家战略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优化专业结构，加强专业内涵建设，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大力提升人才培养水平，“十二五”期间将启动实施“专业综合改革试点”项目，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建设目标

　　专业是高校人才培养的载体，是高校推进教育教学改革、提高教育教学质量的立足点，其建设水平和绩效决定着高校的人才培养质量和特色。实施“专业综合改革试点”项目，旨在充分发挥高校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结合办学定位、学科特色和服务面向等，明确专业培养目标和建设重点，优化人才培养方案。按照准确定位、注重内涵、突出优势、强化特色的原则，通过自主设计建设方案，推进培养模式、教学团队、课程教材、教学方式、教学管理等专业发展重要环节的综合改革，促进人才培养水平的整体提升，形成一批教育观念先进、改革成效显著、特色更加鲜明的专业点，引领示范本校其他专业或同类型高校相关专业的改革建设。

　　“专业综合改革试点”项目支持的专业领域主要包括：国家战略需求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所需紧缺人才专业；参与“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卓越医生教育培养计划”、“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卓越农林人才教育培养计划”等相关专业；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业；农林、水利、地矿、石油等行业相关专业；为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等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人才培养的相关专业及学校的优势特色专业。

　　二、建设内容

　　1.教学团队建设。高校专业建设的关键是师资。围绕专业核心课程群，以优秀教师为带头人，建设热爱本科教学、改革意识强、结构合理、教学质量高的优秀教学团队。教学团队要有先进的教学理念和明确的教学改革目标，切实可行的实施方案，健全的团队运行机制和激励机制，特别要有健全的中青年教师培训机制。

　　2.课程与教学资源建设。要瞄准专业发展前沿，面向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借鉴国内外课程改革成果，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更新完善教学内容，优化课程设置，形成具有鲜明特色的专业核心课程群。要加强协同开发，促进开放共享，形成与人才培养目标、人才培养方案和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相适应的优质教学资源。

　　3.教学方式方法改革。深化教学研究、更新教学观念，注重因材施教、改进教学方式，依托信息技术、完善教学手段，产生一批具有鲜明专业特色的教学改革成果。积极探索启发式、探究式、讨论式、参与式教学，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激励学生自主学习。促进科研与教学互动，及时把科研成果转化为教学内容。支持本科生参与科研活动，早进课题、早进实验室、早进团队。

　　4.强化实践教学环节。结合专业特点和人才培养要求，增加实践教学比重，确保专业实践教学必要的学分（学时）。改革实践教学内容，改善实践教学条件，创新实践教学模式，增加综合性、设计性实验，倡导自选性、协作性实验。配齐配强实验室人员，鼓励高水平教师承担实践教学。加强实验室、实习实训基地和实践教学共享平台建设。

　　5.教学管理改革。更新教学管理理念，加强教学过程管理，形成有利于支撑综合改革试点专业建设，有利于教学团队静心教书、潜心育人，有利于学生全面发展和个性发展相辅相成的管理制度和评价办法。建立健全严格的教学管理制度，鼓励在专业建设的重要领域进行探索实验。

　　三、遴选方式

　　“专业综合改革试点”项目共计遴选支持高校1500个专业点开展专业建设综合改革试点。其中，中央部门所属高校采取规划布点与推荐遴选相结合的方式，分三批遴选400个专业点。地方所属高校分两批遴选1100个专业点，由各省（区、市）教育行政部门根据规划限额进行推荐。为充分发挥项目的示范作用，各省（区、市）教育行政部门在遴选推荐时要尽量扩大项目参与高校的覆盖面。

　　四、申报条件

　　1.申报专业必须满足“专业综合改革试点”项目的建设内容要求，符合本校办学定位和发展方向，已纳入本校专业建设规划并进行重点建设，成效良好。

　　2.具有较为雄厚的师资力量、较为完备的教学条件，在同类专业领域具有鲜明的特色和明显的优势，毕业生社会声誉好。

　　3.改革思路清晰，目标明确，方案科学可行，管理有保障，成效可测量，具有创新性和先进性。有调动教师积极参与教学改革的政策和措施。

　　4.专业建设能密切联系经济社会发展，在与相关部门、科研院所、行业企业的合作育人方面有健全的体制机制。

　　五、建设经费

　　中央部门所属高校的“专业综合改革试点”项目建设经费由中央财政专项资金支持，每个建设点支持建设经费150万元。

　　地方所属高校的“专业综合改革试点”项目建设经费由各省（区、市）财政或高校自筹经费支持。

　　“专业综合改革试点”项目建设周期一般为3年。

　　六、“专业综合改革试点”项目推荐办法

　　1.以学校为单位推荐。学校依据“专业综合改革试点”项目的建设内容和要求，推荐本校相关的本科专业点。

　　2.中央部门所属每所高校推荐1至2个。已参与“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的专业将按照规划布点的方式遴选，不在本次“专业综合改革试点”推荐范围内。

　　地方所属高校由各省（区、市）教育行政部门按照规划限额（见附件1）统筹规划并遴选推荐，报教育部审核批准。

　　3.中央部门所属高校和各省（区、市）教育行政部门将 “专业综合改革试点”项目遴选推荐情况以公文形式报我部高等教育司，同时将《“专业综合改革试点”项目建设点推荐表》（见附件2）、《高等学校“专业综合改革试点”项目任务书》（见附件3）各一式三份报送至教育部高等教育司综合处，并发送电子文档至zlgc@moe.edu.cn。中央部门所属高校的“专业综合改革试点”项目需向其主管部门备案。以上表格电子版请到教育部官方网站高教司主页下载。

　　中央部门所属高校和地方所属高校的第一批“专业综合改革试点”项目推荐上报截止时间为2012年4月20日。

联系人：白文宏、于宝证、李智；联系电话：010-66097829或66097392；邮寄地址：北京市西单大木仓胡同35号教育部高等教育司综合处；邮政编码：100816。
附件：
1.“专业综合改革试点”项目建设点推荐限额分配表.doc

　　2.“专业综合改革试点”项目建设点推荐表.doc

　　3.高等学校“专业综合改革试点”项目任务书.doc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三十日

附件1：
“专业综合改革试点”项目
推荐限额分配表

（省、自治区、直辖市所属高校推荐限额分配表）

单位：个
	单位名称
	总名额
	第一批
	第二批
	单位名称
	总名额
	第一批
	第二批

	北京
	36
	18
	18
	湖北
	48
	24
	24

	天津
	24
	12
	12
	湖南
	44
	22
	22

	河北
	50
	25
	25
	广东
	56
	28
	28

	山西
	30
	15
	15
	广西
	32
	16
	16

	内蒙古
	18
	9
	9
	海南
	8
	4
	4

	辽宁
	62
	31
	31
	重庆
	20
	10
	10

	吉林
	40
	20
	20
	四川
	40
	20
	20

	黑龙江
	42
	20
	22
	贵州
	27
	14
	13

	上海
	34
	17
	17
	云南
	31
	15
	16

	江苏
	56
	28
	28
	西藏
	5
	3
	2

	浙江
	48
	24
	24
	陕西
	52
	26
	26

	安徽
	48
	24
	24
	甘肃
	18
	9
	9

	福建
	32
	16
	16
	青海
	5
	3
	2

	江西
	38
	19
	19
	宁夏
	7
	3
	4

	山东
	74
	37
	37
	新疆
	17
	9
	8

	河南
	58
	29
	29
	合计
	1100
	550
	550


附件2：
 “专业综合改革试点”项目推荐表

学校（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名称：                                       填报日期：  年  月  日（签章）

	序号
	学校名称
	学校代码
	专业名称
	专业代码
	项目负责人
	建设内容

	1
	
	
	
	
	
	

	2
	
	
	
	
	
	

	…
	
	
	
	
	
	


填报人：                        联系电话：                       E-MAIL：           

填表说明：

1.建设内容：填写A、B、C、D、E、F。含义如下：“A”表示国家战略需求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所需紧缺人才专业；“B” 表示与“卓越工程师、医生、法律人才、农林人才”等相关专业；“C”表示与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业；“D”表示与农林、水利、地矿、石油等行业相关专业；“E”表示与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等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人才培养的相关专业；“F”表示学校的优势特色专业。如果专业点分属几个方面，则可多项填写。

2.本表的电子版请用EXCEL填写。中央部门所属高校直接报我部，地方所属高校由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审核汇总后报我部，E-MAIL:zlgc@moe.edu.cn。
附件3： 
高等学校“专业综合改革试点”项目
任  务  书
学 校 名 称       （盖 章）        
专 业 名 称                        

建 设 内 容                        

负  责  人                         

联 系 方 式                        

学 校 归 属 部委高校□    地方高校□

教育部  财政部  制

二○一一年十二月
填 写 说 明

1.任务书的各项内容要实事求是，真实可靠。文字表达要明确、简洁。所在学校应严格审核，对所填内容的真实性负责。
2.表中空格不够时，可另附页，但页码要清楚。

3.封面及简表中的“建设内容”填写A、B、C、D、E、F。含义如下：“A”表示国家战略需求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所需紧缺人才专业；“B” 表示与“卓越工程师、医生、法律人才、农林人才”等相关专业；“C”表示与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业；“D”表示与农林、水利、地矿、石油等行业相关专业；“E”表示与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等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人才培养的相关专业；“F”表示学校的优势特色专业。如果专业点分属几个方面，则可多项填写。

4.任务书限用A4纸张打印填报并装订成册。
一、简表
	专业名称
	
	建设内容
	

	所在院系
	

	修业年限
	
	学位授予

门类
	

	本专业设置时间
	
	本专业累计毕业生数
	

	首届毕业生时间
	
	本专业现有在校生数
	

	学校近3年累计向本专业投入的建设经费(万元)
	

	项目负责人基本情况

	姓    名
	
	性    别
	
	出生年月
	

	学    位
	
	学    历
	
	所学专业
	

	毕业院校
	
	职    称
	
	职    务
	

	所在学校通讯地址
	

	电    话
	  办公：                         手机：                 

	电子信箱
	
	邮政编码
	

	主要教学成果
	


二、主要参与人员

	姓名
	学位
	技术职称
	承担工作

	
	
	
	

	
	
	
	

	
	
	
	

	
	
	
	

	
	
	
	

	
	
	
	

	
	
	
	

	
	
	
	

	
	
	
	

	
	
	
	


三、参与共建单位（指校外单位）

	单位
	承担工作

	
	

	
	

	
	

	
	

	
	


四、建设目标
	


五、建设方案

	


六、进度安排

	


七、预期成果（含主要成果和特色）

	


八、学校支持与保障

	


九、经费预算

	序

号
	支出科目

(含配套经费)
	金额

(元)
	计算根据及理由

	
	
	
	

	
	
	
	

	
	
	
	

	
	
	
	

	
	
	
	

	
	
	
	

	
	
	
	

	
	
	
	

	
	
	
	

	
	
	
	

	
	
	
	

	合 计
	
	

	经费自筹项目的经费来源
	


十、学校学术委员会审核意见
	（盖 章）       主任签字：

年   月   日



十一、学校审核意见

	（盖 章）     学校领导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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